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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經費動支及核銷注意事項 

                                                   98.12訂定   

                                                                                    108.4 修 
                                                                                    109.6 修                                                                                                                        

一、一切收入、支出均應循預算程序辦理，不得以收入抵充支出，並應切實依

照年度法定預算之業務與工作計畫項目內容執行。但支出之經費來源為彰

化縣政府（以下簡稱縣政府）或其他機關補助者，應依其核定計畫內容執

行及辦理核銷。 

二、各項採購經費之動支與核銷應依預算法、各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等相關規定，暨政府採購法令規定

辦理。 

三、經費動支程序補充說明： 

（一） 各項經費動支案件應依預算或補助經費所定計畫及用途，在預算或補助

經費範圍內，於事前辦妥申請動支手續（動用經費簽、請購單），經校

長核准後再據以執行；如有臨時交辦或緊急情事須立即辦理者，亦應於

3個工作日補辦上述手續。 

（二） 採購案件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由總務處辦理採購事宜，不得由申請

單位自行採購；除依定價、固定標準等支付案件（如講座鐘點費、出席

費、電話費、水電費、公勞健保費、郵票費等）可依動用經費簽由申請

單位自行辦理外，其餘應依規定程序交由承辦採購總務處辦理採購。 

（三） 請購（修）單應逐項詳細填寫，不可遺漏。如日期、品名、規格、數量、

單位、用途（以上由請購單位人員填寫）、單價、金額、合計數、附估

價單張數（以上由總務單位人員填寫）等，並由相關人員簽名或加蓋職

章及簽註日期。上述用途欄應具體簡要敘明，不可僅填「業務用」。 

（四） 經常使用之共同性文具及消耗品應由總務處調查各單位耗用情形，預估

使用量，每年統籌辦理統一採購，再由需求單位核實申購、申領並登記

控管。如可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之採購案件，應依該契約之採購程序

辦理。 

（五） 事務或教學用機械、電腦及周邊設備等項目之經常性維修，應預估每年

維修費用，統籌辦理採購，與廠商簽訂維護合約，定期維護保養，遇有

故障即可隨時通知廠商修理；非屬維護合約範圍內之零件更換則可另簽

請購辦理。 

（六） 切實依縣政府訂頒「開源節流具體方案」之節流措施規定：加班及出差

之核派，應嚴格控管；一般文件印刷，應以實用為主，不得豪華精美；

各種文具用品、消耗品應力求樽節，不得浪費；各種慶典，不得鋪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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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共同性文具用品、消耗品、一般事務用品等，應以採統一採購為原

則，並應指派專人控管。 

（七） 工程預算書、經費概算表承辦人員應確實核算，並應逐級核章，以明權

責。  

四、經費核銷規定補充說明： 

（一） 總務處應依經校長核准之經費動支或請購案件，辦理採購、驗收、及財

物管理事宜。 

（二） 經費核銷付款案件，應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驗收證明文件、原簽准公

文、及其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辦理；訂有契約者，並應檢附契約副本； 

如無驗收證明文件時，應由驗收、點驗及保管人分別簽名。 

（三） 支付款項應取得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

領人親自簽名之。其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經手人應開具支出證明

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據以請款。 

簽名必要時得以蓋章代之。 

（四） 收據應記載受領事由、實收數額、機關名稱、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開立日期。但已留存

受領人資料或受領人為機關者，得免記明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

號。 

（五） 統一發票應載明營業人之名稱及統一編號、採購品名、數量、單價及總

價、開立日期、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上述各項如記載不明，應通

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採購品名、數量、單價應逐項填寫，如以清單或文件佐證者，免逐項記

明；電子發票證明聯之取得，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

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其未列明營業人名稱者，得免予補正。 

（六） 統一發票或收據之單價乘數量應與總價金額相符，實收總金額應用大寫

數字書寫，但採用機器作業或國外憑證無法用大寫數字表示者，不在此

限。憑證總數不得塗改、挖補、擦刮或用藥水塗滅；其有改正者，應由

改正人於改正處簽名證明。 

（七） 收據或統一發票之日期應在請購單或動用經費簽核准日期之後。 

（八） 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僅列日期、貨物代號、數量、金額

者，應由經手人加註貨物名稱，並簽名。如其他相關憑證已記載採購事

項及貨品名稱者，得免加註。並應加註本校統一編號：58809001。 

（九） 支出憑證如有遺失者或供其他用途者，應取得其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

文件，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並簽名。 

（十） 統一發票應取得二聯式發票為原則，如以三聯式發票報銷，請送收執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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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且其總金額應與請購單及估價單金額相符，如有減少者應加註說

明原因。 

（十一） 數個計畫或科目共同受益分攤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

應加具支出科目分攤表，並影印原始憑證一併核銷。 

（十二） 銀錢收據應依印花稅法規定貼用千分之四印花稅票，兼具營業發票  

性質之收據 (具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商號所開立之收據) 、薪給、

工資、鐘點費之收據免貼印花，收受票據所出具之收據且已註明票據

名稱及號碼者亦免貼印花。 

（十三） 所得之給付，應加會出納人員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之規定扣繳所

得稅，並依規定期限填列扣繳憑單申報稅務機關。  

（十四） 開會、訓練或講習會不得提供點心及飲料，僅能供應茶水，但如有 

        特殊性質會議經校長專案同意不在此限；如逾用餐時間需集體用餐 

        者，得請購便當，應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核銷。 

（十五） 懲罰性逾期罰款（如水電費、電話費遲延繳納費用）不得開支。 

（十六） 單行法令規定、縣政府或其他機關補助款如另訂有經費核銷標準及 

          規定者，依其各該規定辦理核銷，惟不得逾本校標準。 

（十七） 時程較長或履約期限較複雜之規劃設計、監造採購案件，業務單位           

應製作 「請款進度檢核表」，方便控管時程暨是否逾履約期限計算

參考；十萬元以上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案件，辦理經費核銷結案時，

業務單位應製作 「採購案件請款檢核表」，以利檢核各項核銷文件。 

（十八） 預付款項必須在原核定之撥還期限前檢據核銷沖轉，如有賸餘款應一

併 繳還，業務單位之承辦人應負責催繳收回。已辦理完畢之原始憑

證應立 即簽送會計室沖帳，不得積壓。 

五、其他補充說明： 

（一） 除開支之經費來源為本校預算之各項付款壹萬元(含)以下案件，由零用

金先行付予廠商或受款人後再予撥還外，均應直接付與政府之債權人。 

（二） 採購案件訂約時，如應繳納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者，宜請得標廠商

先行繳納後再辦理簽約，並請在簽約公文簽辦時檢附繳納保證金送款單

影本，以便查核。 

（三） 採購驗收完竣之辦公用具，包括消耗品及非消耗品，應依物品管理手冊

之規定登記、領用，並應定期盤點。 

（四） 財物之使用年限超過二年且金額超過一萬元者，應列為財產，於經費核

銷時應填列財產增加單，有關財產之分類並應依行政院頒「財物標準分

類」之規定辦理。 

（五） 因應二代健保業務，有關講師鐘點費及外聘人員工資，計畫概算表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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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二代健保費。 

（六） 應付代收款經費之支用應注意下列事項： 

１ 各機關核准之補助計劃、經費概算或明細表與公文，於核定後請各

影印一份送會計室參辦。 

２ 各主辦處室應依核定計畫內容及項目執行，並依規定辦理申請動支

手續（動用經費簽、請購單）及採購程序；未列入計畫範圍之科目

或項目不得開支，核定計畫經費不足、未編列等需變更計畫者、或

須動用結餘款或標餘款者，應事先函報原補助機關同意後始得支

用；補助機關如有經費流用之規定，應依其規定辦理。 

３ 依縣政府規定補助經費須編送經費收支結算表、工程支出明細表，

應俟該計畫執行完竣，相關採購案已辦理驗收、核銷竣事後再予編

製。 


